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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註：
1. 請申請單位於活動當天於校門口派駐接待人力，協助確認邀約貴賓確實到場並引導相關人員前往會場。
2. 上方欄位不足時可自行增加填寫。
3. 請於三天前(遇假日順延)提出申請，填寫本單送出申請時，請同步將電子檔Mail至工程學院engnews@nfu.edu.tw，俾利協助於車管系統登錄車籍資料以利辨識。

	活動(會議)名稱
	

	活動(會議)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辦理時間
	 □上午     時      分 至     時      分
 □下午     時      分 至     時      分

	活動(會議)地點
	

	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申請人: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 工程學院院長:



